
見字請即致電內地電話：
13268160986或香港電話：
（852）28357552與香港國際
社會服務社社工盤小姐聯
絡，以商討兩名在香港出生
的小孩的撫養及福利事宜。
該兩名小孩分別於 2018年 3
月 17日及 2019年 3月 24日
出生。

尋鄭文普先生
見字請即致電內地電話：
13268160986或香港電話：
（852）28357552與香港國際
社會服務社社工盤小姐聯
絡，以商討兩名在香港出生
的小孩的撫養及福利事宜。
該兩名小孩分別於 2018年 3
月 17日及 2019年 3月 24日
出生。

尋鄭文普先生

刊大公報
2025年6月27日 Size: 2C x 2"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4）粵0106民初18373號
梁建超：

本院受理原告潘慶鳳與被告梁建超離婚糾紛一案，已審理
終結，因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其他方式無
法送達，現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
條、第二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4）粵
0106民初18373號民事判決。本院判決如下：一、准予原告潘
慶鳳與被告梁建超離婚；二、自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
十日內，被告梁建超需支付給原告潘慶鳳關於子女的撫養費20
萬元；三、自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內，被告梁建
超需支付給原告潘慶鳳經濟補償款10萬元；四、自本判決發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內，被告梁建超需支付給原告潘慶鳳過
錯賠償款10萬元；五、離婚後，登記在被告梁建超名下的廣州
市天河區沙和路華源街2號603房，由被告梁建超所有；被告
梁建超需在三十日內支付補償款90萬元給原告潘慶鳳；六、駁
回原告潘慶鳳的其他訴訟請求。本案受理費13300元，由原告
潘慶鳳負擔7125元，由被告梁建超負擔6175元。本公告自發
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
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
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KK02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5）粵0103民初7134號

姜義紅：
本院受理原告陳倩玲、姜納訴被告姜成麗、姜義耒、宋峻

峰、潘燕馨、姜東來、姜廣萍、姜義紅繼承糾紛一案，因依法
律規定的其它方式無法向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
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款、第二百八十五條的規定，現
依法向你公告送達起訴書及證據副本、傳票、舉證通知書、應
訴通知書、追加被告通知書等訴訟材料。原告的訴訟請求為：
一、判令被繼承人姜石塘、戰玉枚(又名“戰玉梅”)在《廣州
市城市房屋拆遷補償協議書》《劃撥建設用地拆遷房屋臨遷、
回遷安置協議書》中享有的被拆遷人對應的全部合同權益均由
原告繼承。二、判令本案訴訟費用由被告共同承擔。

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
和舉證的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三十日內。本案適用普通程序
定於2025年10月10日14時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開開庭審
理。逾期本院將依法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KK01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谷美靜：
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違反城鄉規劃管理，在荔灣區

德星路9號負一層D區6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
鋪(自編“GD6”鋪)，面積11.52平方米，已構成違法建設，現
由谷美靜佔有使用。本單位於2022年12月26日依法作出《違
法建設行政處理決定書》（荔華違建處字〔2022〕28092
號），責令當事人按相關要求自行拆除上述加建違建。現當事
人無正當理由逾期未履行拆除義務，根據相關法律規定，經荔
灣區人民政府批准，本單位決定自本公告送達一周後開始對上
述加建違法建設實施強制拆除。請當事人和第三人在強制拆除
前自行搬出相關財物。未搬出財物的，本單位將代為臨時保
管；你單位應當在強制拆除之日起三十日內到荔灣區十八甫新
街24號2樓領取。臨時保管費用和因逾期未領取所造成的損
失，依法由你單位承擔。你單位有權在強制拆除前以書面形式
主張違法建設殘值。你單位主張的，應當在限期內自行處置。
如你單位對本決定書不服的，可以在接到本決定書之日起60日
內以荔灣區人民政府為被申請人向上級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
議，也可以在六個月內以本單位為被告直接向廣州鐵路運輸第
一法院提起訴訟。行政復議和訴訟期間不停止本決定的執行。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KK03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嶺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吳陸西、陳惠慈：
我街於2025年6月2日作出《違法建設行政處理決定書

（[荔嶺綜違建處字〔2025〕20001號]）》，內容如下：
穗規建證[2006]5205號《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許可在荔

灣區十三行路18號建設一幢5層（部分4層）框架結構房屋，
總報建面積1090.17平方米。你們未嚴格按照規劃許可，於
2006年至2009年間將該房屋加建為七層結構，實測面積共
1857.62平方米，超出規劃許可共767.45平方米。根據當時施
行有效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三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
上述超出規劃許可面積的建築物已構成違法建設。根據城鄉規
划行政管理部門意見，上述加建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
規劃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我街現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
規劃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對你們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
限期十日內拆除上述房屋的現狀第四、第六（即拆第三、五層
樓頂）及第七層，面積合計767.45平方米。

因你們不配合簽收文書，現公告送達上述決定。本公告自
發佈之日起滿60日視為送達。如對本決定不服，你們可在送達
本決定書之日起60日內向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
議，或在6個月內向廣州鐵路運輸法院提起行政訴訟。逾期不
申請行政復議也不提出行政訴訟的，我街將依法申請強制執
行。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嶺南街道辦事處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KK04

刊大公報
2025年6月27日 Size: 2C x 2"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4）粵0106民初18373號
梁建超：

本院受理原告潘慶鳳與被告梁建超離婚糾紛一案，已審理
終結，因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其他方式無
法送達，現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
條、第二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4）粵
0106民初18373號民事判決。本院判決如下：一、准予原告潘
慶鳳與被告梁建超離婚；二、自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
十日內，被告梁建超需支付給原告潘慶鳳關於子女的撫養費20
萬元；三、自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內，被告梁建
超需支付給原告潘慶鳳經濟補償款10萬元；四、自本判決發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內，被告梁建超需支付給原告潘慶鳳過
錯賠償款10萬元；五、離婚後，登記在被告梁建超名下的廣州
市天河區沙和路華源街2號603房，由被告梁建超所有；被告
梁建超需在三十日內支付補償款90萬元給原告潘慶鳳；六、駁
回原告潘慶鳳的其他訴訟請求。本案受理費13300元，由原告
潘慶鳳負擔7125元，由被告梁建超負擔6175元。本公告自發
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
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
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KK02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5）粵0103民初7134號

姜義紅：
本院受理原告陳倩玲、姜納訴被告姜成麗、姜義耒、宋峻

峰、潘燕馨、姜東來、姜廣萍、姜義紅繼承糾紛一案，因依法
律規定的其它方式無法向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
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款、第二百八十五條的規定，現
依法向你公告送達起訴書及證據副本、傳票、舉證通知書、應
訴通知書、追加被告通知書等訴訟材料。原告的訴訟請求為：
一、判令被繼承人姜石塘、戰玉枚(又名“戰玉梅”)在《廣州
市城市房屋拆遷補償協議書》《劃撥建設用地拆遷房屋臨遷、
回遷安置協議書》中享有的被拆遷人對應的全部合同權益均由
原告繼承。二、判令本案訴訟費用由被告共同承擔。

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
和舉證的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三十日內。本案適用普通程序
定於2025年10月10日14時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開開庭審
理。逾期本院將依法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KK01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谷美靜：
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違反城鄉規劃管理，在荔灣區

德星路9號負一層D區6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
鋪(自編“GD6”鋪)，面積11.52平方米，已構成違法建設，現
由谷美靜佔有使用。本單位於2022年12月26日依法作出《違
法建設行政處理決定書》（荔華違建處字〔2022〕28092
號），責令當事人按相關要求自行拆除上述加建違建。現當事
人無正當理由逾期未履行拆除義務，根據相關法律規定，經荔
灣區人民政府批准，本單位決定自本公告送達一周後開始對上
述加建違法建設實施強制拆除。請當事人和第三人在強制拆除
前自行搬出相關財物。未搬出財物的，本單位將代為臨時保
管；你單位應當在強制拆除之日起三十日內到荔灣區十八甫新
街24號2樓領取。臨時保管費用和因逾期未領取所造成的損
失，依法由你單位承擔。你單位有權在強制拆除前以書面形式
主張違法建設殘值。你單位主張的，應當在限期內自行處置。
如你單位對本決定書不服的，可以在接到本決定書之日起60日
內以荔灣區人民政府為被申請人向上級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
議，也可以在六個月內以本單位為被告直接向廣州鐵路運輸第
一法院提起訴訟。行政復議和訴訟期間不停止本決定的執行。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KK03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嶺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吳陸西、陳惠慈：
我街於2025年6月2日作出《違法建設行政處理決定書

（[荔嶺綜違建處字〔2025〕20001號]）》，內容如下：
穗規建證[2006]5205號《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許可在荔

灣區十三行路18號建設一幢5層（部分4層）框架結構房屋，
總報建面積1090.17平方米。你們未嚴格按照規劃許可，於
2006年至2009年間將該房屋加建為七層結構，實測面積共
1857.62平方米，超出規劃許可共767.45平方米。根據當時施
行有效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三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
上述超出規劃許可面積的建築物已構成違法建設。根據城鄉規
划行政管理部門意見，上述加建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
規劃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我街現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
規劃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對你們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
限期十日內拆除上述房屋的現狀第四、第六（即拆第三、五層
樓頂）及第七層，面積合計767.45平方米。

因你們不配合簽收文書，現公告送達上述決定。本公告自
發佈之日起滿60日視為送達。如對本決定不服，你們可在送達
本決定書之日起60日內向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
議，或在6個月內向廣州鐵路運輸法院提起行政訴訟。逾期不
申請行政復議也不提出行政訴訟的，我街將依法申請強制執
行。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嶺南街道辦事處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KK04

刊大公報
2025年6月27日 Size: 2C x 2"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4）粵0106民初18373號
梁建超：

本院受理原告潘慶鳳與被告梁建超離婚糾紛一案，已審理
終結，因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其他方式無
法送達，現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
條、第二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4）粵
0106民初18373號民事判決。本院判決如下：一、准予原告潘
慶鳳與被告梁建超離婚；二、自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
十日內，被告梁建超需支付給原告潘慶鳳關於子女的撫養費20
萬元；三、自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內，被告梁建
超需支付給原告潘慶鳳經濟補償款10萬元；四、自本判決發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內，被告梁建超需支付給原告潘慶鳳過
錯賠償款10萬元；五、離婚後，登記在被告梁建超名下的廣州
市天河區沙和路華源街2號603房，由被告梁建超所有；被告
梁建超需在三十日內支付補償款90萬元給原告潘慶鳳；六、駁
回原告潘慶鳳的其他訴訟請求。本案受理費13300元，由原告
潘慶鳳負擔7125元，由被告梁建超負擔6175元。本公告自發
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
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
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KK02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5）粵0103民初7134號

姜義紅：
本院受理原告陳倩玲、姜納訴被告姜成麗、姜義耒、宋峻

峰、潘燕馨、姜東來、姜廣萍、姜義紅繼承糾紛一案，因依法
律規定的其它方式無法向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
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款、第二百八十五條的規定，現
依法向你公告送達起訴書及證據副本、傳票、舉證通知書、應
訴通知書、追加被告通知書等訴訟材料。原告的訴訟請求為：
一、判令被繼承人姜石塘、戰玉枚(又名“戰玉梅”)在《廣州
市城市房屋拆遷補償協議書》《劃撥建設用地拆遷房屋臨遷、
回遷安置協議書》中享有的被拆遷人對應的全部合同權益均由
原告繼承。二、判令本案訴訟費用由被告共同承擔。

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
和舉證的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三十日內。本案適用普通程序
定於2025年10月10日14時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開開庭審
理。逾期本院將依法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KK01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谷美靜：
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違反城鄉規劃管理，在荔灣區

德星路9號負一層D區6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
鋪(自編“GD6”鋪)，面積11.52平方米，已構成違法建設，現
由谷美靜佔有使用。本單位於2022年12月26日依法作出《違
法建設行政處理決定書》（荔華違建處字〔2022〕28092
號），責令當事人按相關要求自行拆除上述加建違建。現當事
人無正當理由逾期未履行拆除義務，根據相關法律規定，經荔
灣區人民政府批准，本單位決定自本公告送達一周後開始對上
述加建違法建設實施強制拆除。請當事人和第三人在強制拆除
前自行搬出相關財物。未搬出財物的，本單位將代為臨時保
管；你單位應當在強制拆除之日起三十日內到荔灣區十八甫新
街24號2樓領取。臨時保管費用和因逾期未領取所造成的損
失，依法由你單位承擔。你單位有權在強制拆除前以書面形式
主張違法建設殘值。你單位主張的，應當在限期內自行處置。
如你單位對本決定書不服的，可以在接到本決定書之日起60日
內以荔灣區人民政府為被申請人向上級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
議，也可以在六個月內以本單位為被告直接向廣州鐵路運輸第
一法院提起訴訟。行政復議和訴訟期間不停止本決定的執行。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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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嶺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吳陸西、陳惠慈：
我街於2025年6月2日作出《違法建設行政處理決定書

（[荔嶺綜違建處字〔2025〕20001號]）》，內容如下：
穗規建證[2006]5205號《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許可在荔

灣區十三行路18號建設一幢5層（部分4層）框架結構房屋，
總報建面積1090.17平方米。你們未嚴格按照規劃許可，於
2006年至2009年間將該房屋加建為七層結構，實測面積共
1857.62平方米，超出規劃許可共767.45平方米。根據當時施
行有效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三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
上述超出規劃許可面積的建築物已構成違法建設。根據城鄉規
划行政管理部門意見，上述加建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
規劃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我街現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
規劃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對你們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
限期十日內拆除上述房屋的現狀第四、第六（即拆第三、五層
樓頂）及第七層，面積合計767.45平方米。

因你們不配合簽收文書，現公告送達上述決定。本公告自
發佈之日起滿60日視為送達。如對本決定不服，你們可在送達
本決定書之日起60日內向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
議，或在6個月內向廣州鐵路運輸法院提起行政訴訟。逾期不
申請行政復議也不提出行政訴訟的，我街將依法申請強制執
行。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嶺南街道辦事處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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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大公報
2025年6月27日 Size: 2C x 2"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4）粵0106民初18373號
梁建超：

本院受理原告潘慶鳳與被告梁建超離婚糾紛一案，已審理
終結，因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其他方式無
法送達，現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
條、第二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4）粵
0106民初18373號民事判決。本院判決如下：一、准予原告潘
慶鳳與被告梁建超離婚；二、自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
十日內，被告梁建超需支付給原告潘慶鳳關於子女的撫養費20
萬元；三、自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內，被告梁建
超需支付給原告潘慶鳳經濟補償款10萬元；四、自本判決發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內，被告梁建超需支付給原告潘慶鳳過
錯賠償款10萬元；五、離婚後，登記在被告梁建超名下的廣州
市天河區沙和路華源街2號603房，由被告梁建超所有；被告
梁建超需在三十日內支付補償款90萬元給原告潘慶鳳；六、駁
回原告潘慶鳳的其他訴訟請求。本案受理費13300元，由原告
潘慶鳳負擔7125元，由被告梁建超負擔6175元。本公告自發
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
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
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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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5）粵0103民初7134號

姜義紅：
本院受理原告陳倩玲、姜納訴被告姜成麗、姜義耒、宋峻

峰、潘燕馨、姜東來、姜廣萍、姜義紅繼承糾紛一案，因依法
律規定的其它方式無法向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
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款、第二百八十五條的規定，現
依法向你公告送達起訴書及證據副本、傳票、舉證通知書、應
訴通知書、追加被告通知書等訴訟材料。原告的訴訟請求為：
一、判令被繼承人姜石塘、戰玉枚(又名“戰玉梅”)在《廣州
市城市房屋拆遷補償協議書》《劃撥建設用地拆遷房屋臨遷、
回遷安置協議書》中享有的被拆遷人對應的全部合同權益均由
原告繼承。二、判令本案訴訟費用由被告共同承擔。

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
和舉證的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三十日內。本案適用普通程序
定於2025年10月10日14時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開開庭審
理。逾期本院將依法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KK01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谷美靜：
廣州穗南房產發展有限公司違反城鄉規劃管理，在荔灣區

德星路9號負一層D區6號鋪的正上偏南的首層位置加建一商
鋪(自編“GD6”鋪)，面積11.52平方米，已構成違法建設，現
由谷美靜佔有使用。本單位於2022年12月26日依法作出《違
法建設行政處理決定書》（荔華違建處字〔2022〕28092
號），責令當事人按相關要求自行拆除上述加建違建。現當事
人無正當理由逾期未履行拆除義務，根據相關法律規定，經荔
灣區人民政府批准，本單位決定自本公告送達一周後開始對上
述加建違法建設實施強制拆除。請當事人和第三人在強制拆除
前自行搬出相關財物。未搬出財物的，本單位將代為臨時保
管；你單位應當在強制拆除之日起三十日內到荔灣區十八甫新
街24號2樓領取。臨時保管費用和因逾期未領取所造成的損
失，依法由你單位承擔。你單位有權在強制拆除前以書面形式
主張違法建設殘值。你單位主張的，應當在限期內自行處置。
如你單位對本決定書不服的，可以在接到本決定書之日起60日
內以荔灣區人民政府為被申請人向上級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
議，也可以在六個月內以本單位為被告直接向廣州鐵路運輸第
一法院提起訴訟。行政復議和訴訟期間不停止本決定的執行。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華林街道辦事處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KK03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嶺南街道辦事處
送達公告

吳陸西、陳惠慈：
我街於2025年6月2日作出《違法建設行政處理決定書

（[荔嶺綜違建處字〔2025〕20001號]）》，內容如下：
穗規建證[2006]5205號《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許可在荔

灣區十三行路18號建設一幢5層（部分4層）框架結構房屋，
總報建面積1090.17平方米。你們未嚴格按照規劃許可，於
2006年至2009年間將該房屋加建為七層結構，實測面積共
1857.62平方米，超出規劃許可共767.45平方米。根據當時施
行有效的《廣州市城市規劃條例》第三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
上述超出規劃許可面積的建築物已構成違法建設。根據城鄉規
划行政管理部門意見，上述加建屬於無法採取改正措施消除對
規劃實施影響的違法建設。我街現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
規劃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對你們作出如下行政處理決定：
限期十日內拆除上述房屋的現狀第四、第六（即拆第三、五層
樓頂）及第七層，面積合計767.45平方米。

因你們不配合簽收文書，現公告送達上述決定。本公告自
發佈之日起滿60日視為送達。如對本決定不服，你們可在送達
本決定書之日起60日內向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
議，或在6個月內向廣州鐵路運輸法院提起行政訴訟。逾期不
申請行政復議也不提出行政訴訟的，我街將依法申請強制執
行。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嶺南街道辦事處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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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沙特超
級盃將於8月在

香港上演，香港球迷最關注葡萄牙 「球王」 C朗拿度會
否隨參賽球隊艾納斯一同來港，關鍵在於雙方本月底會
否順利協議續約。昨日就傳來好消息，艾納斯宣布，C
朗已答應與該會簽下一紙為期2年的新合約，意味着C
朗有望在8月隨隊訪港出戰沙特超級盃，亦將是他首次
在香港獻技。

大公報記者 譚德龍

2022年世界盃之後從曼聯加盟艾納斯的C朗，首份合約下周
一便屆滿，他在上月底戰罷今季最後一場聯賽後，曾在社交媒體
寫上 「這個章節已經完結」 ，惹人猜想或在暗示自己會離隊，而
在本月初亦有傳聞指國際足聯主席恩芬天奴力邀C朗參與世冠
盃，多支有份參賽球隊如巴甲的保地花高等隨即與C朗拉上關
係，但最後C朗婉拒與任何球會簽下短期合約以征戰世冠盃，待
為國家隊勇奪今屆歐洲國家聯賽錦標後好好休息。

加盟2年半共攻入99球
艾納斯昨日宣布，與現年40歲的C朗續約2年，

意味其並未有在短期內 「掛靴」 的念頭。據《福布
斯》上月公布，C朗過去1年是全球賺錢最多的運
動員，達2.75億美元（約21億港元），當中2.25億
來自球會的人工和獎金，而據知今次續約C朗除了薪
酬續有增加之外，更會獲發艾納斯的5%股份。

C朗續約艾納斯，除了沙特聯賽感到高興之
外，最開心的當然就是本港球迷，皆因沙特足
總早前宣布，今屆沙特超級盃將於8月19至23
日移師本港上演，在伊蒂哈德取得聯賽和國
王盃 「雙料冠軍」 之下，艾納斯以聯賽第3名
身份補上參賽，將與希拉爾及艾卡迪沙四強
爭逐錦標。屆時球迷將有機會親眼目睹C朗首
度在本港比賽，而且賽事屬正式比賽，相信C朗
也會傾盡全力爭標，本港球迷勢必欣賞到5屆 「球王」 的
精湛球技，大飽眼福。

C朗效力艾納斯2年半以來合共上陣111次、射入99
球，最近兩季沙特職聯賽分別射入35球和25球，兩季皆拿取
金靴獎。

大公園 小公園 投資全方位 責任編輯：許志生 美術編輯：程月清

球迷喜訊 C朗有望8月來港獻技
續約艾納斯 領銜力爭沙特超級盃

香港球壇盛事

B1 體育 2025年6月27日 星期五

【大公報訊】記者梁潤森報道：坐落尖沙咀的亞洲史上首
間葡萄牙球星C朗拿度博物館 「CR7生活博物館」 ，已經確認
於下月7日在K11 MUSEA正式開幕。博物館品牌團隊CR7家
族辦公室昨天召開記者會公布詳情，表示展覽預計將吸引逾

200萬人參觀，更肯定球王C朗拿度會親自訪港，不過日期待
定，只預告會有 「驚喜接驚喜」 。

C朗拿度團隊年初已宣布 「CR7生活博物館」 7月開幕，4
月再公布在銅鑼灣時代廣場開設全球首間CR7 LIFE旗艦店，
今次團隊CR7家族辦公室召開記者會公布更多詳情，除公布開
幕日期外，又表示開幕前兩日會邀請VIP預覽，博物館內有攝
影棚，網紅可創作內容並分享給全世界。至於官方旗艦店亦與
香港快運合作，除推出印有國際知名球星C朗拿度圖案的主題
機身，亦有C朗紀念品供機上購買。

預計可吸引200萬人參觀
品牌團隊預計博物館一年的展期，保守估計可吸引逾200

萬人參觀。團隊成員Luis Parafita透露C朗肯定會來港，不過
表示協調有關行程需時，來港日子將會在稍後公布。另一成員
Tomas Froes亦表示，對C朗來港日子保持神秘，亦是市場策
略之一，他又形容上一代超級英雄是虛構的超人，C朗則是真
實的超級英雄，館方希望C朗的成長軌跡可激勵下一代。

C朗博物館7．7開幕 團隊確認球王親臨

已經40歲的C朗拿度仍處於良
好競技水平，只要沒有重大傷患，
多踢兩年不成問題，而其職業生涯

球會和國家隊總入球只差62球便達到1000球的
壯舉，兩季亦是合理的完成時間，而另一方

面沙特聯賽也繼續需要C朗作為 「名
片」 ，故續約可謂達成雙贏局面。

C朗續約艾納斯後仍然會賺取天
價人工，不過對於已富可敵國的他來

說還是其次，據聞更重要就是對球
隊的組軍有主要決定權。C朗已獲
艾納斯背後班主、沙特公共投資基

金保證會建立一支具競逐冠軍實力的球隊，而
球隊在今夏轉會窗的買賣，C朗就有主要話語
權，目前就有傳他欲向兩位前曼聯隊友、卡斯
米路和加拿祖招手，幫助他刷紀錄、拿錦標。

另一方面，沙特聯賽的電視轉播權周期亦
告結束，成功留下C朗當然有利談判，尤其是最
近開始有球星 「水土不服」 而回流歐洲的現
象，同時亦可繼續吸引各式各樣的贊助合約。
體育是沙特銳意向世界展示另一面貌的重點項
目，當中又以足球為主導，重金續聘社交媒體
擁數以億計追蹤者的C朗，絕對值得。

大公報記者譚德龍

一得
之見

一紙新約達至雙贏

日期：8月19至23日

地點：香港大球場

四支為港人熟悉的沙特阿拉伯
勁旅參與角逐，包括伊蒂哈德、希
拉爾、艾納斯及艾卡迪沙，屆時葡
萄牙球星C朗拿度及法國名將賓施
馬等曾在歐洲球壇打滾的球星，將
會訪港。

8月沙特超級盃

日期：5月30日

地點：香港大球場

這是曼聯今夏亞洲之旅第二站
賽事，現場33098名球迷熱情支持
下，由隊長般奴費南迪斯領銜的曼
聯在雨中以3：1擊敗港隊，曼聯主
教練阿莫林形容有賓至如歸的感
覺。

7月香港足球盛會2025
渣打盃：利物浦 對 AC米蘭

日期：7月26日晚上7時30分

地點：啟德體育園主場館

健絡通盃：阿仙奴 對 熱刺

日期：7月31日晚上7時30分

地點：啟德體育園主場館

兩場賽事門票在公開發售後一
小時迅速售罄，印證香港球迷對頂
級足球賽事的熱情。兩場賽事預計
每場吸引超過48000名球迷入場，
勢打破香港足球賽事的入場人數紀
錄。

艾納斯官方宣布，主帥皮奧利（下圖右）已經離開
球隊。艾納斯在社交媒體留言 「感謝一切」 ，致謝這名
執教僅10個月的教練。艾納斯的新主帥任命仍未有公

布，至於皮
奧利則被傳將
接掌意甲球隊費
倫天拿，據報雙方
簽約3年。皮奧利去
年9月成為艾納斯主
帥，聯賽僅奪得季軍而
無緣下屆亞冠精英
盃，球隊亦再次
四大皆空。

皮奧利離艾納斯教職

▶C朗拿度（右）過去兩季都在沙
特職聯賽贏得金靴獎。

▼

C
朗
博
物
館
將
於
下
月
7
日
開
幕
。中

新
社

▲

C
朗
品
牌
團
隊
成
員
（
左
）
展
示
C
朗
紀
念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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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朗拿度（左）與艾納斯續約至
2027年。 網上圖片

外隊今夏訪港情況

5月曼聯友賽港隊

艾納斯球星

C朗拿度


